电梯、起重机械管理规定
1. 目的

规范《特种设备目录》中所规定的电梯、起重机械的管理，保证电梯、起重机械安全工作，防止事故的发生。

2. 适用范围
适用于集团电梯、起重机械（叉车、起重机(行车)、电动葫芦、升降机等）及其主要零部件、安全保护装置的管理。

3. 职责
3.1 各公司综合办采购组：负责按使用要求进行电梯、起重机械及其主要零部件、安全保护装置的采购。

3.2 集团管理中心：负责电梯、起重机械及其主要零部件、安全保护装置监督管理，建立安全技术档案；负责与有资质的电梯维修单位签订协议，要求维修单位对电梯每15日行一次清洁、润滑、调整和检查；负责联系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定期对电梯、起重机械及其主要零部件、安全保护装置进行检测；负责安排组织电梯、起重机械作业人员进行电梯、起重机械安全教育和培训（委外）。

3.3 起重机械作业人员：负责电梯、起重机械日常管理，日常、定期维护保养，并确保安全。

4. 工作流程及内容

4.1 电梯、起重机械及其主要零部件、安全保护装置采购

4.1.1 采购部门选择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许可的供方购买电梯、起重机械及其主要零部件、安全保护装置。

4.1.2 采购部门协助供方负责电梯、起重机械的安装、大修、改造后按《特种设备注册登记与使用管理规则》登记和按《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委外检测。检测合格后，总裁办设备管理组负责按《特种设备质量监督与安全监察规定》、《特种设备注册登记与使用管理规则》进行起重机械及相关文件资料（设备使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型式试验报告、配套土建基础技术图样等）的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4.1.3 起重机械主要零部件按《起重机械安全规程》，吊钩应有制造单位的合格证等技术证明文件；钢丝绳应符合GB1102-74《圆股钢丝绳》标准，并必须有产品检验合格证，方可投入使用。否则，应经检验，查明性能合格后方可使用。

4.2 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由总裁办设备管理组依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与取得许可的安装、改造、维修单位或者电梯制造单位签订合同（协议），要求该单位对电梯至少每15日进行一次清洁、润滑、调整和检查，并做好维护保养记录。紧急情况下电梯作业人员按《电梯事故应急预案》执行。
4.3 起重机械作业人员按《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对起重机械（包括主要零部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维护保养，并做好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维护保养记录。按《特种设备管理程序》及时处理自行检查和日常维护保养时发现异常情况的，紧急情况下按《应急准备及响应程序》执行。
4.4 电梯、起重机械的停用、再次使用、报废由总裁办设备管理组按《特种设备注册登记与使用管理规则》执行。起重机械主要零部件的报废按《起重机械安全规程》执行。

4.5 各使用部门/车间按《起重机械危险部位与标志》对起重机械的危险部位进行标识。

4.6 电梯、起重机械定期委外检验

集团管理中心按《特种设备质量监督与安全监察规定》定期委外对电梯、起重机构进行检验。在用电梯的定期检验周期为一年，在用起重机械的定期检验周期为二年。

4.7 起重机械作业人员必须将该设备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及相关牌照和证书固定在规定的位置上。
4.8 集团管理中心按《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办法》规定，安排组织电梯、叉车、起重机(行车)、电动葫芦、升降机等起重机械作业人员进行起重机械安全教育和培训（委外），经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国家颁发的特种作业人员证书，确保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4.9 集团管理中心按《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建立电梯、起重机械及其主要零部件、安全保护装置安全技术档案。安全技术档案包括以下内容：

A、设备出厂技术文件；

B、安装、修理记录和验收资料；

C、使用、维护、保养、检查和试验记录；

D、安全技术监督检验报告；

E、设备及人身事故记录；

F、设备的问题及评价。

5. 相关支持性文件
《特种设备管理程序》
《应急准备及响应程序》

《电梯事故应急预案》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起重机械危险部位与标志》
《厂内机动车辆安全管理规定》

《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

《特种设备注册登记与使用管理规则》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办法》

《特种设备质量监督与安全监察规定》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特种设备目录》

《浙江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条例》

6. 相关记录

《电梯维护保养记录》

《设备日常保养记录》

《设备定期保养记录》

电梯、叉车、起重机(行车)、电动葫芦、升降机《检验报告》
